
環境部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11月16日
環部管字第1127118691號

 

主　　旨：預告修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環境部。

二、修正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8條第1項及預算法第21條。

三、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

講（https://join.gov.tw/policies/）。

四、本次修正係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為現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

會機制運作，參考其他環境保護基金相關規定之體例而為修正，並切合實

務所需，未涉政策調整，亦對民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爰將預告時間縮短

為14日，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

之次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秀山街4號12樓

（三）電話：（02）2383-2389分機59502

（四）傳真：（02）2370-5740

（五）電子郵件：ytcheng@moenv.gov.tw

（六）聯絡人：陳先生

部　　長　薛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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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於九十年六月十一日訂定發布，分別於一百年十一月九日及一百十

二年二月十三日修正施行。本次修正係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並參酌其

他環境保護基金相關規定之體例，爰修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職稱及人

員組成。（修正條文第七條及第十條） 

三、增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任務。（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增訂委員職務異動或出缺時補聘機制。(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增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之開會頻率、方式及程序。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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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預防及整治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

源永續利用，改善生

活環境，增進國民健

康，特依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設置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以下簡稱本

基金），並依預算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訂定

本辦法。 

第一條 為預防及整治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

源永續利用，改善生

活環境，增進國民健

康，特依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設置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以下簡稱本

基金），並依預算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訂定

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之特種基金，

隸屬於環境保護基金

項下，編製附屬單位

預算，以環境部（以下

簡稱本部）為主管機

關。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之特種基金，

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本署）為

主管機關。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機

關名稱及簡稱；並參酌其他環

境保護基金相關規定之體例，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

如下：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費收入。 

二、污染行為人、潛在

污染責任人或污

染土地關係人依

本法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規定

繳納之款項。 

三、土地開發行為人依

本法第五十一條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

如下：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費收入。 

二、污染行為人、潛在

污染責任人或污

染土地關係人依

本法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規定

繳納之款項。 

三、土地開發行為人依

本法第五十一條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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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規定繳交

之款項。 

四、本基金之孳息收

入。 

五、本法中央主管機關

循預算程序之撥

款。 

六、環境保護相關基金

之部分提撥。 

七、環境污染之罰金及

行政罰鍰之部分

提撥。 

八、其他有關收入。 

第三項規定繳交

之款項。 

四、本基金之孳息收

入。 

五、本法中央主管機關

循預算程序之撥

款。 

六、環境保護相關基金

之部分提撥。 

七、環境污染之罰金及

行政罰鍰之部分

提撥。 

八、其他有關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用途

如下： 

一、各級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七條第一項

與第五項、第十二

條第一項、第五項

至第六項、第八項

至第十項與第十

三項、第十三條第

一項與第二項、第

十四條第一項與

第三項、第十五

條、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項與第

四項、第二十四條

第三項至第五項

及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與第二項規

定查證、採取應變

必要措施、監督、

訂定計畫、審查計

畫、調查計畫、評

估、實施計畫、變

更計畫支出之費

用。 

第四條 本基金之用途

如下： 

一、各級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七條第一項

與第五項、第十二

條第一項、第五項

至第六項、第八項

至第十項與第十

三項、第十三條第

一項與第二項、第

十四條第一項與

第三項、第十五

條、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項與第

四項、第二十四條

第三項至第五項

及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與第二項規

定查證、採取應變

必要措施、監督、

訂定計畫、審查計

畫、調查計畫、評

估、實施計畫、變

更計畫支出之費

用。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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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求償及涉訟之

相關費用。 

三、基金人事、行政管

理費用、土壤、地

下水污染預防及

整治相關工作人

事費用。 

四、各級主管機關執行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管制工作費用。 

五、土壤、地下水污染

查證及執行成效

之稽核費用。 

六、涉及土壤、地下水

污染之國際環保

工作事項之相關

費用。 

七、土壤、地下水品質

監測及執行成效

之稽核事項之相

關費用。 

八、關於徵收土壤、地

下水污染整治費

之相關費用。 

九、關於土壤、地下水

污染之健康風險

評估及管理事項

之相關費用。 

十、土壤、地下水污染

整治技術研究、推

廣、發展及獎勵費

用。 

十一、關於補助土壤、

地下水污染預防

工作事項。 

十二、辦理各項土壤、

地下水污染整治

貸款信用保證及

二、基金求償及涉訟之

相關費用。 

三、基金人事、行政管

理費用、土壤、地

下水污染預防及

整治相關工作人

事費用。 

四、各級主管機關執行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管制工作費用。 

五、土壤、地下水污染

查證及執行成效

之稽核費用。 

六、涉及土壤、地下水

污染之國際環保

工作事項之相關

費用。 

七、土壤、地下水品質

監測及執行成效

之稽核事項之相

關費用。 

八、關於徵收土壤、地

下水污染整治費

之相關費用。 

九、關於土壤、地下水

污染之健康風險

評估及管理事項

之相關費用。 

十、土壤、地下水污染

整治技術研究、推

廣、發展及獎勵費

用。 

十一、關於補助土壤、

地下水污染預防

工作事項。 

十二、辦理各項土壤、

地下水污染整治

貸款信用保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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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補貼之相關

費用。 

十三、其他經本法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有

關土壤、地下水污

染整治之費用。 

利息補貼之相關

費用。 

十三、其他經本法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有關土

壤、地下水污染整治

之費用。 

第五條 本基金之保管

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

及安全性，其存儲並

應依公庫法及其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基金之保管

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

及安全性，其存儲並

應依公庫法及其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本基金為增加

收益，得購買政府公

債、國庫券或其他短

期票券。 

第六條 本基金為增加

收益，得購買政府公

債、國庫券或其他短

期票券。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本基金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應設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管理會（以下

簡稱本會），置委員十

七人至二十三人，由

本部出任當然委員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本部部長或派

員兼任；一人為副召

集人，由本部派員兼

任；其餘委員，由本部

就有關機關代表、學

者及專家聘兼之。  

   前項學者及專家

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

人數三分之二；委員

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

於五分之二。 

   本會委員任期最

長二年，期滿得續聘

之；均為無給職。 

第七條 本基金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由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基金管理會辦理。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並參酌

其他環境保護基金相關規定

之體例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金管理會設置要點第

四點規定，增訂本會之委員組

成、性別比例、任期及無給職

規定。 

第八條 本會之任務如 -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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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本基金年度預算及

決算之審議。 

二、提供本會辦理全國

性土壤、底泥與地

下水污染預防及

整治重大政策、方

案、計畫及規劃之

諮詢建議。 

三、其他有關事項。 

二、參考其他環境保護基金相

關規定之體例及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

理會設置要點第五點規

定，配合實務運作需求，

增訂本會任務。 

第九條 本會委員由機

關代表出任者，其職

務異動時，應改派代

表補足原任期；專家

或學者出缺時，應予

補聘，其任期至原聘

任委員任期屆滿之日

止。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其他環境保護基金相

關規定之體例，明定委員

職務異動或出缺時補聘

機制。 

第十條 本會置執行秘

書一人，承召集人之

命，綜理會務；副執行

秘書及工作人員若干

人，辦理所任事務。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其他環境保護基金相

關規定之體例及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

理會設置要點第二點規

定，明定本會綜理會務及

辦理相關事務之人員組

成。 

第十一條 本會每半年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均由

召集人召集之；召集

人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本會之會議應有

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

席始得開會；應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正反意見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本部所轄環境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相關

規定之體例及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

會設置要點第六點規定，

增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金管理委員會會

議開會頻率、方式及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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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會議，委員

應親自出席，不得代

理。但由機關代表兼

任之委員，因故不能

出席時，得指派代表

出席，並參與會議發

言及表決。 

   本會會議召開

前，得由本會執行秘

書邀集外部委員就本

會任務召開諮詢會

議；必要時，並得視議

題需求，邀請專家、學

者或相關人士列席。 

第十二條 本基金有關

預算編製與執行及決

算編造，應依預算法、

會計法、決算法、審計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八條 本基金有關預

算編製與執行及決算

編造，應依預算法、會

計法、決算法、審計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本基金會計

事務之處理，應依規

定訂定會計制度。 

第九條 本基金會計事

務之處理，應依規定

訂定會計制度。 

條次變更。 

第十四條 本基金年度

決算如有賸餘，應依

規定累存基金餘額或

解繳國庫。 

第十條 本基金年度決

算如有賸餘，應依規

定累存基金餘額或解

繳國庫。 

條次變更。 

第十五條 本基金結束

時，應予結算，其餘存

權益應解繳國庫。 

第十一條 本基金結束

時，應予結算，其餘存

權益應解繳國庫。 

條次變更。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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